
 

 

二、護理處置錯誤 

 
事件發生 

     
 

觀察病人情況 
通知實習指導教師與護理長 

通知醫師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、學生未到班 

 
事件發生 30 分鐘後 

 
 

通報科辦協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
 
 

依院方政策處理 

       提報護理科 
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

若發生交通意外 
(見下一頁「四」

之處理流程) 

學生到班 

未到班兩小時後仍未找到 找到 

通知軍訓室、生輔組、 
導師、主課老師、家長、 

科主任 

由實習指導教師通知科辦，

遲到部份依實習規則處理。 

通知主課教師與導師 




